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⼩朋友到⾞店⾃⾏⾞牽別⼈的⾃⾏⾞回家

因淹⽔剛退，⼩朋友牽⾞到⾞店維修，⽼闆當下正在清理淹⽔善後無法維修，事後他把⾃⼰的⾞丟在⾞
店⾨⼝，也趁⽼闆不注意時再繞回帶⾛了⼀台客⼈放在⾞店維修的⾞⼦。
1.請問法律上會如何懲處？
2.如果⾃主歸還，還會有法律上的懲處嗎？

 喬正⼀（認證法律⼈）
讚： 4 留⾔： 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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⼀、根據刑法第18條，刑法按照年齡將⼈的刑事責任能⼒分為三種，犯罪時所承擔的罪責輕重程度不同。
（⼀）未滿14歲者為無責任能⼒之⼈，若犯罪則不罰；
（⼆）14歲以上未滿18歲以及年滿80歲之⼈為限制責任能⼒之⼈，得減輕刑責；
（三）滿18歲且年齡⼩於80歲則必須完全負責，具有完全責任能⼒。
⼆、依題所⽰，⼩朋友觸犯的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，但題⽬並未說明⼩朋友的實際年齡，我們姑且
將其區分為未滿14歲及14歲以上未滿18歲：
（⼀）未滿14歲：
1、刑事責任部分：
（1）依據刑法第１８條第１項：「未滿⼗四歲⼈之⾏為，不罰。」
（2）少年事件處理法第85條之1第1項規定：「七歲以上未滿⼗⼆歲之⼈，有觸犯刑罰法律之⾏為者，由少年
法院適⽤少年保護事件之規定處理之。」⼜少年事件處理法第3條規定，少年有觸犯刑罰法律之⾏為者或依其
性格及環境⽽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虞者，由少年法院依本法處理之。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第2條規定，所謂少年係
指12歲以上18歲未滿之⼈。然未滿12歲之兒童，有時亦有犯罪⾏為，惟因其尚未滿14歲，無刑事責任能⼒，
不能科予以死刑、無期徒刑、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罰⾦之刑罰。
（3法院有可能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第29條規定為不付審理之裁定，並為轉介兒童或少年福利或教養機構為適當
之輔導；或交付兒童或少年之法定代理⼈或現在保護少年之⼈嚴加管教；或告誡之轉向處分。
2、⽽在⺠事⽅⾯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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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為該名⼩朋友未滿14歲，為無責任能⼒。依據⺠法第１８７條第１項：「無⾏為能⼒⼈或限制⾏為能⼒⼈
，不法侵害他⼈之權利者，以⾏為時有識別能⼒為限，與其法定代理⼈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。⾏為時無識別能
⼒者，由其法定代理⼈負損害賠償責任。」也就是⽗⺟要為⼩朋友的侵權⾏為負起連帶賠償之責。
（⼆）⼩朋友滿14歲未滿18歲：
1、刑事責任部分：
（1）刑法第18條規定，14歲以上未滿18歲以及年滿80歲之⼈為限制責任能⼒之⼈，得減輕刑責。
（2）12歲以上未滿18歲的少年⾏為觸犯刑罰法律，少年法院的法官依少年事件處理法規定，會先由調查官對
少年進⾏品格、經歷、⾝⼼狀況、家庭情形、社會環境、教育程度的調查訪談，法官再依個案情形對於觸犯的
少年給予⼀定的保護處分，如訓誡、交付保護管束並得命為勞動服務、交付安置，甚⾄令⼊感化教育處所施以
感化教育，就是進⼊少年矯正學校⽣活。
2、⺠事責任部分：
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⼈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，⺠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⽂。⼜未成年⼈如
侵犯他⼈權利，⽗⺟須連帶賠償責任，換⾔之，⽗⺟仍須連帶賠償被害⼈之損失，⺠法第187條同有規定。
以上
 

 

 

 竊盜罪，少年事件處理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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